
立院初審通過個資法修正案 個資外洩罰則再提高到 1500萬 

立院經濟委員會 5 月 3 日初審通過「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正案」，未來若非公

務機關洩漏個資，罰鍰將提高至 2萬元至 200萬元；至於屆期未改正者，按

次處罰金額，以及情節重大者，朝野立委一致認為，個資外洩不容輕忽，主

張應加重罰則，初審版本從原本行政院版的 10萬元以上、1000萬元以下罰

鍰，提高到 15萬元以上、1500萬元以下罰鍰。 

 

初審通過修正案也增訂第 1條之 1，明定個資法主管機關為個人資料保護委

員會，專責監督管理個資問題。此外，針對立委鍾佳濱建議，個資外洩常造

成民眾被詐騙而財損嚴重，未來專責監督機制個資保護委員會下，應設類似

消保會的評議中心受理申訴及處理補償，國發會主委龔明鑫也表認同，表示

可以考慮。 

 

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5月 3日審議行政院「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一條之一、第四

十八條、第五十六條」修正草案，重點有二，一是只要非公務部門發生個資

外洩，處新台幣 2萬元以上 200萬元以下罰鍰，並令其限期改正，屆期未改

正者，按次處新台幣 10萬元以上 1000萬元以下罰鍰。其二，則是因應 111

年 8月 12日憲法法庭宣示第 13號判決，要求相關機關應於 3年內完成個資

保護獨立監督機制，因此修正案提出設立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，解決目前個

資法分散各部會管理問題。 

 

(資料來源：聯合新聞網 112年 5月 3日報導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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